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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兴发集团 60014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亚利 张时伟 

电话 0717-6760939 0717-6760939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高新区发展大道62

号悦和大厦2609室 

湖北省宜昌高新区发展大道62

号悦和大厦2605室 

电子信箱 yalicheng@xingfagroup.com zhangshiwei@xingfa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445,713,938.47 21,380,837,836.47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45,019,136.94 5,883,681,487.16 1.0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0,776,950.85 230,192,113.69 82.79 

营业收入 7,906,125,994.99 6,613,723,394.59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9,632,489.11 34,553,602.44 2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1,125,714.87 19,193,012.73 42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 0.71 增加0.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7 128.5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5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24.41 125,060,907   质押 37,000,000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96 76,643,394 31,940,099 质押 62,1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3.06 15,662,300   未知   

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7 10,600,000   未知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1.97 10,081,668   未知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8 4,000,051   质押 3,000,0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未知 0.59 3,044,750   未知   



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周迪 未知 0.53 2,702,000   未知   

张晔颖 未知 0.39 2,013,498   未知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未知 0.39 2,00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鼎铭投资是悦和创投的全资子公司，悦和创投为控股

股东宜昌兴发以及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参股设立的公

司。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 公

司债券 ( 品

种一) 

12 兴发 01 122118 2012 年 2 月

14 日 

2018 年 2 月

14 日 

29,997.8 6.3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 兴发债 122435 2015 年 8 月

20 日 

2020 年 8 月

20 日 

59,164 4.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9.52 68.9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49 2.2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化工行业景气度稳步上升，公司总体经营形势逐渐好转，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9.06 亿元，同比增长 19.54%，实现净利润 2.44 亿元，同比增长 264.71%，其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 亿元，同比增长 217.28%。 

报告期内，一是草甘膦、有机硅产品盈利能力稳中向好。受环保核查、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

响，草甘膦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有机硅市场总体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良好走势，市场价

格高位企稳。为抢抓市场机遇，公司宜昌园区优化生产组织，园区循环经济效益持续释放，为公

司利润大幅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二是宜都兴发实现扭亏为盈。上半年，磷铵市场行情有所

回暖，市场价格同比小幅上升。在此背景下，子公司宜都兴发狠抓技术改造，在降本增效工作上

取得了积极进展，湿法磷酸精制产能利用效率明显提升，为宜都兴发实现扭亏为盈起到了积极作

用。此外，宜都兴发参股子公司瓮福蓝天的无水氟化氢产量及市场价格双升，投资收益明显增长。

上半年宜都兴发实现净利润 1348.41 万元，同比大幅减亏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控制投资节奏，持续推动重点项目建设。2 万吨/年 107 硅橡胶项目建成

投产，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2 万吨/年电子级四甲基氢氧化铵（一期）等项目稳步推进，瓦

屋 IV 矿段 120 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加快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实施了一批技术创新重点项目，新增专利授权 27 项，累计拥有专利 245

项，其中发明专利 89 项。“黑磷基高性能催化剂的开发与产业化”正在申报 2017 年湖北省中科院

合作专项项目；金信公司白水处理综合治理项目取得阶段性突破，拟建中试装置对研发成果进行

验证；甲醇精馏及氯化铵提取新工艺可行性通过实验验证。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认真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及反“三违”工

作，整改率达到 98.99%；建立了重点监控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日报制度，能够及时掌控生产厂区污

染物排放情况。持续推进重点公司内控评价、内控检查以及风险管理工作，内控体系进一步完善。

信息化系统集成平台（ESB）建成，实现与 ERP、OA 等 9 个系统间数据共享及流程集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目前仍在证监会审核阶段。启动了 10

亿元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

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和要求，将修改

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

益的政府补助；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

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后收到的新拨付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

资产的账面价值；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已收到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后收到的前期未拨付完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公司

当期财务报表没有实质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